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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议事规则 

（尚须股东大会审议） 

 

一、原议事规则 第六条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内辞职导致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的，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履行监事职务。 

现修改为： 

监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或者监事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导致监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人数的或者职工代表监事辞职导致职工代表监事人数少于监事会成

员的三分之一，在改选出的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

章程的规定，履行监事义务。 

 

二、新增第九条   

第九条 监事无法保证公司证券发行文件和定期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完整性或者有异议的，应当在书面确认意见中发表意见并陈述理由，公司应当披

露。公司不予披露的，监事可以直接申请披露。 

 

三、新增第十条 

第十条 董事 1 年内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次数少于当年董事会会议次数三分

之二的，公司监事会应当对其履职情况进行审议，就其是否勤勉尽责作出决议并

公告。亲自出席，包括本人现场出席或者以通讯方式出席。 

原议事规则第九条以后序号依次顺延。 

 

光明乳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